
　　第六十四条　关于符合条件的研发机构采购国

产设备退税办事指南 (广东税务局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为了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,促进科技进

步,对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 (以下简称

“研发机构”)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 (以

下简称 “采购国产设备退税”).

　　二、具备条件

　　 (一)科技部会同财政部、海关总署和税务总

局核定的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转制为企业和进入企

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机构;

　　 (二)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、海关总署

和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;

　　 (三)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、海关总

署、税务总局和科技部核定的企业技术中心;

　　 (四)科技部会同财政部、海关总署和税务总

局核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(含企业国家重点实验

室)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;

　　 (五)科技部核定的国务院部委、直属机构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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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,以及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科技主管部门核定的

本级政府所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;

　　 (六)科技部会同民政部核定或者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

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民政部门核定的科技类民办非企

业单位;

　　 (七)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、海关总

署、税务总局核定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

台 (技术类);

　　 (八)国家承认学历的实施专科及以上高等学

历教育的高等学校 (以教育部门户网站公布名单为

准);

　　 (九)符合规定的外资研发中心,根据其设立

时间,应分别满足下列条件:

　　１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及其之前设立的外资研发

中心,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:

　　 (１)研发费用标准:对外资研发中心,作为

独立法人的,其投资总额不低于５００万美元;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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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内设部门或分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,其研发总

投入不低于５００万美元;企业研发经费年支出额不

低于１０００万元.

　　 (２)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９０人.

　　 (３)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

１０００万元.

　　２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及其之后设立的外资研发

中心,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:

　　 (１)研发费用标准:作为独立法人的,其投

资总额不低于８００万美元;作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

公司的非独立法人的,其研发总投入不低于８００万

美元.

　　 (２)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不低于１５０人.

　　 (３)设立以来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不低于

２０００万元.

　　外资研发中心须经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

按照规定进行资格审核认定.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

日 (含)以前,初次取得退税资格或通过资格复审

未满２年的,可继续享受至２年期满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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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(十)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

科学研究机构、技术开发机构和学校.

　　三、所需材料

　　 (一)备案资料:

　　１符合 «财政部　商务部　税务总局关于继

续执行 研 发 机 构 采 购 设 备 增 值 税 政 策 的 公 告»

(２０１９年第９１号)第一条、第二条规定的研发机

构资质证明资料.

　　２ 内容填写真实、完整的 «出口退 (免)税

备案表».该备案表在 «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退

(免)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» (２０１８年第１６号)

发布.其中,“企业类型”选择 “其他单位”;“出

口退 (免)税管理类型”依据资质证明材料填写

“内资研发机构”或 “外资研发中心”;其他栏次按

填表说明填写.

　　３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.

　　 (二)申报资料:

　　１ «购进自用货物退税申报表».该申报表在

«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整合出口退税信息系统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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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服务纳税人有关事项的公告»(２０２１年第１５号)

发布.填写该表时,应在备注栏填写 “科技开发、

科学研究、教学设备”.

　　２采购国产设备合同.

　　３ 增值税专用发票,或者开具时间为２０２１年

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２日前的增值税普通发票

(不含增值税普通发票中的卷票,下同).

　　４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.

　　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,应当已通过增值税发票

综合服务平台确认用途为 “用于出口退税”.

　　四、办事流程

　　主管研发机构退税的税务机关负责办理研发机

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备案、审核及后续管理工

作.

　　 (一)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备案.研

发机构享受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政策,应于首次申报

退税时,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备案手续.

　　 (二)已备案的研发机构应在退税申报期内,

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.研发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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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申报期限,为采购国产设备之

日 (以发票开具日期为准)次月１日起至次年４月

３０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.

　　研发机构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办理退税的,根

据 «财政部　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国有农用地出租等

增值税政策的公告»(２０２０年第２号)第四条的规

定,在收齐相关凭证及电子信息后,即可申报办理

退税.

　　 (三)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后续管理

　　１已办理增值税退税的国产设备,自增值税

发票开具之日起３年内,设备所有权转移或移作他

用的,研发机构须按照下列计算公式,向主管税务

机关补缴已退税款.

　　应补缴税款＝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税额× (设

备折余价值÷设备原值)

　　设备折余价值＝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金额－累

计已提折旧

　　累计已提折旧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计

算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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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２ 研发机构发生解散、破产、撤销以及其他

依法应终止采购国产设备退税事项的,应持相关资

料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撤回.主管税务机关应

按规定结清退税款后,办理备案撤回.研发机构办

理注销税务登记的,应先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

备案撤回.

　　外资研发中心因自身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条

件的,应自条件变化之日起３０日内办理退税备案

撤回,并自条件变化之日起,停止享受采购国产设

备退税政策.未按照规定办理退税备案撤回,并继

续申报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,依照后续管理规定处

理.

　　３经核定的研发机构,发生重大涉税违法失

信行为的,不得享受退税政策.研发机构涉及重大

税收违法失信案件,按照 «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

‹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办法›的公告»

(２０１８年第５４号)被公布信息的,研发机构应自

案件信息公布之日起,停止享受采购国产设备退税

政策,并在３０日内办理退税备案撤回.研发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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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停止公布并从公告栏撤出的,自

信息撤出之日起,研发机构可重新办理采购国产设

备退税备案,其采购的国产设备可继续享受退税政

策.未按照规定办理退税备案撤回,并继续申报采

购国产设备退税的,依照后续管理规定处理.

　　４研发机构采取假冒采购国产设备退税资格、

虚构采购国产设备业务、增值税发票既申报抵扣又

申报退税、提供虚假退税申报资料等手段,骗取采

购国产设备退税的,主管税务机关应追回已退税

款,并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处理.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责任处室: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第二税

务分局

　　联系电话:１２３６６

　　办事网址:

　　https://etaxguangdongchinataxgovcn/

　　受理地点: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电子税务局、

各地税务部门办税服务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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